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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广东营业税课税标准之争 

柯伟明 

摘 要 作为一个引自西方国家的现代税种，营业税在 中国地方的实践存在多种不同模式。采用以资本额为 

主的混合课税标准是广东营业税制度的一大特点。按商业牌照资本额计税本是广东省政府与各行商达成的“权宜 

之计”，但因商业牌照资本额未能反映各行商经营实况，反而给政府带来巨额税收损失。各行商的反对使得政府对 

营业税课税标准的调整陷入 了“积重难返”的困境。民国时期广东营业税课税标准之争表明，当时广东地方政府与 

纳税人已经形成一种相互制约机制 ，营业税制度的调整正是双方博弈与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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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税制向现代税制转变的重要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吸收了西方国家税收现代 

化的“成果”，引进了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等现代税制。课税标准是现代营业税制度的核心要素 

之一。较之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营业税应该采用什么课税标准?课税标准对征纳双 

方利益和营业税征收有何影响?由于中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西方营业税制度在地方的实践必然存 

在多种不同模式，故有必要对不同地区的营业税展开个案研究。④文章拟利用有关历史资料对民国时期广东 

营业税课税标准作具体考察，以期进一步拓展民国地方税收史研究。② 

一

、广东营业税课税标准的制订及其特点 

营业税是对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课征的一种税，其最先兴起于法国，随后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 

起来，并在国家税收收入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 J(n I4’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很大差 

异，营业税在各国税收体系中的定位有所不同。大体而言，西方营业税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 

表，主要采用纯收益额、资本额为课税标准的营业税，属于直接税性质；二是以法国为代表，主要采用营业额 

为课税标准的营业税，属于间接税性质。̈2I( ∞’相对而言，以纯收益额为课税标准较为繁杂，“因一业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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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年度项 目“民国时期广东地方税收研 究(191l一1937)”(项 目编号： 

GD13YLS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资助。 

① 目前关于地方营业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天津、四川等少数地区。如马军《1945至 1949年上海米商研究》(《史林)2007年 

第6期)；潘国旗、汪晓浩《民国时期的浙江营业税述论》(《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 12期)；宋美云、王静《民国时期天津牙税向营业税的过 

渡——以油行为例》(《史林))2Ol1年第6期)以及拙文《战时政府与商界的税收关系——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 

究)2012年第2期)、《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等。 

② 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财政政策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民国时期广东的税负与官商博弈》(《广东史志))2o12年第4 

期)等关于广东地方财政税收的论著对广东营业税课税标准问题尚未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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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甚多，不易校对，而倒账预备金及折旧费等，亦无正当标准计算。且扩充营业费及借用资本之利息等，应否 

从毛利中除去等问题，皆使找出正确纯利时发生困难”。[3]( 西方国家营业税之所以能够以纯收益额为 

课税标准主要得益于其有比较完善的税收体系和会计制度。 

在中国，营业税要以纯收益额为课税标准却不易。按照中国传统商业习惯，商人往往将账簿及经营状况 

视做商业秘密，不会轻易对外公开，这给营业税征收带来很大阻碍：“我国内地商家，对于簿记类多付缺如， 

征税者欲查核某一商号全年营业数额，实属难能⋯⋯是以蒙蔽隐匿申报不实之弊，随在都是。” 儿H 基于中 

国国情的考虑，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中国营业税先效仿法国，待时机成熟以后再效仿德国的主张：“中国向 

无普通营业税，商界中人亦有不知营业税为何物者。若于创办之始，骤然采用德国复杂之营业税法，深恐窒 

碍难行，反为改良税制之梗。故于改革之始，可先由贩卖税人手，迨二三年间商家习惯养成后，再徐图改行德 

国之营业税法。” j( ) 

事实上，经济学家的主张在中央和地方营业税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1927年财政部赋税司起草的《营 

业税条例草案》规定，营业税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 J( 1928年“裁厘委员会”拟订的《各省征收营业税大 

纲》规定，营业税以营业收入额为标准，但特种营业得以资本额或其他方式为标准。[7](脚 1931年 6月颁 

布的《营业税法》规定，营业税以营业额、资本额和纯收益额为课税标准。【8 J( 各省市在执行过程中大都采 

用营业额和资本额两种课税标准。如《浙江营业税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物品贩卖业、转运业、交通业、包 

作业、电气业、租赁物品业、照相业以营业额为课税标准；印刷出版书籍文具教育用品业、制造业、货栈业、钱 

庄业、保险业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 儿 

与其他省市相比，广东省政府在创办营业税过程中更加重视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早在 1929 

年，广东省政府便派沈毅等人前往日本考察营业税发展状况，以期为 日后创办营业税提供参考：“营业税一 

项，有国家营业税、府县营业税、市町村国税营业税附加税之分，其法令章制，早已编订。但其举办之始，有无 

困难情形，其实施方法如何 ，最近改善程度如何，均非派员前往实地考察，不能窥其全貌。”l】0_‘啪’经过考察之 

后，广东省政府派员筹备开办营业税，_l 组织税则委员会，并由该会拟订《营业税税率草案》。该草案规定， 

营业税课税标准有资本额、铺租额、从业人员数等几种。_l2_ 后因裁厘问题未获解决，该草案也未能施行。 

1931年 1月，广东省政府奉中央政令开始裁撤厘金，并拟创办营业税作为抵补。由于考虑到“营业税各 

种章则之起草，暨设局地点之指定等，一切筹备事宜，似非组设专处，罗致专门人才，负责办理，难收速 

效，”̈ ”广东省财政厅设立营业税筹备处，负责营业税筹备事宜。经筹办处的积极筹备后，广东省财政厅 

决定于1931年9月 1日首先在广州开办营业税，将全市分为十五区征收。_1 J( ．4 至 1932年3月，鉴于广 

州市营业税办理大体就绪，广东省财政厅呈请省政府将各营业税区裁撤，改设广州市营业税局征收，并委财 

政厅第一科科长武梅生兼任广州市营业税局局长。『1 ](n∞ ㈣同年七八月间，广东省政府将营业税推广至其 

他县市，在新 台开(新会、台山、开平 )、南番三 (南海、番 禺、三水)、汕头、中山、琼山等处设立 营业税 

局 。[16 3‘ ) 

在由点到面设立营业税征收机构的同时，广东省政府和财政厅根据日本经验，并结合本地情形，拟订了 

《广东省营业税征收章程草案》。该草案规定，营业税征收采用资本额、铺租额、从业人员数三种混合标准， 

对特种营业则根据其性质，以营业额、报酬金额、收入金额等为标准。l1 广东省政府之所以如此设订课税标 

准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广东商人没有确实可信的簿记，调查营业额非常困难。(2)工商业营业 

资本大都以固定设备的形式存在，广东已有陈报，可供征收营业税参考。(3)采用资本额、铺租额、从业人员 

数等混合标准，较营业额或资本额的单一标准更为公平。H，1㈣” 

当广东省政府将《广东省营业税征收章程草案》呈请财政部核准时，财政部以铺租额和从业人员数两种 

标准与《各省营业税征收大纲》不符为由，未予通过，加之广州各行商认为这两种课税标准“有碍商业前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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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且违营业税之本旨”，一致主张予以取消。_1引迫于中央和商界的压力，1931年7月，广东省政府第六届 

委员会第八次省务会议通过了《修正广东省营业税征收章程》。与其他省市的课税标准不同，该章程规定， 

广东营业税以资本额、营业额、收入金额、报酬金额为课税标准；其中储蓄、理发、印刷品等 14个行业以资本 

额为课税标准，税率分为5％o、10％o、15％o、20％o四级；电话、电力等 6个行业以营业额为课税标准，税率分为 

2％o、6％o、10％o三级；包工、仓库等 8个行业以收入金额为课税标准，税率分为 3％o、10％o、20％o、30％o、40％o五 

级；庄口、报税馆等4个行业以报酬金额为课税标准，税率为50％o，具体见表 1。采用以资本额为主的混合标 

准是广东营业税制度的一大特点。 

表 1 广东省营业税课税标准及税率表 

课税范围 课税标准 税率 

物品贩卖业 资本额 5‰ 一20‰ 

储蓄业、理发业、印刷品业 资本额 5‰ 

加工制造业、银行业、运送业、不动产买卖业、信托业 资本额 1O％0 

银号业、浴室业、物品租赁业、茶馆业 资本额 15％0 

映相业 资本额 2O‰ 

电话业、电力业、酒菜馆业、旅馆业 营业额 ， 2％D 

洋服业 营业额 6‰ 

酒店业 营业额 1O％0 

包工业 收入金额 3％D 

仓库业 收入金额 1O％0 

铁路业 收入金额 20％D 

码头业、市场业、屠宰场业、广告业 收入金额 3O％0 

娱乐场业 收入金额 40％0 

庄口业、报税馆业、代理业、经纪业 报酬金额 50‰ 

资料来源：根据《修aY-．广东省营业税征收章程》，1931年7月，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 

广东财政史料》(第二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6—9；《修正广东省营业税征收章程》《广东省政府公报》1931，(159)，本省法规，第 14 

— 17页编制。 

二、“权宜之计”：按商业牌照资本额计税 

既然广东营业税课税标准以资本额为主，那么政府如何确定各行商的资本额也就成为营业税征收的关 

键问题。一般而言，资本额应由营业税征收机关对各行商经营隋况进行详细调查所得，但由于各行商账簿尚 

未完备，调查成本较大，且容易给各行商带来种种苛扰，所以广东各行商提出，按商业牌照资本额进行课税。 

商业牌照本是广东省政府为收取牌照费而调查各行商店资本额并发给的证明。按商业牌照所载资本额课 

税，可减少政府重新调查的繁琐手续和成本。但政府最担心的是，各行商资本额和营业状况每年均有所不 

同，如果按数年以前所登记的资本额作为营业税课税的标准，必然造成的结果是：“资本增加者，而仍照未增 

资本课税，则政府受其损失；资本减低者，而仍照未减资本额课税，则纳税者难以负担，核与公平原则，实相背 

驰。”因此广东省政府决定，按商业牌照资本额课税均须以 1930年和 1931年所领的商业牌照为 

限。 ‘嘣 一 昕 

对于资本额课税标准的计税问题，广州市商会特别召开各同业公会会员代表及商店会员代表会议商议， 

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提出商业牌照不必限于 1930年和 1931年所领的商业牌照。[n]‘麟 1931年 8月26日，广 

东省财政厅在复函中再次强调，1930年以前商业牌照资本额与各行商实际资本已有很大不同，本应不予采 

用，但为推行新税及减少争执起见，财政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即“所有章程内规定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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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931年)内暂准照原商业牌照资本额课税”。_l 3_ 这意味着 1931年度营业税资本额计税问题基本解决， 

但各行商更关心1932年资本额如何确定的问题。经与各业同业公会商议之后，广州市商会认为，“有必要由官商 

双方共同组设广州市各行商店资本额审定委员会，于当年内将各行商店资本额计算问题予以解决。”lL1 嘟埘 

广东省财政厅方面对商会提出设立资本额审定委员会的主张深存疑虑，一方面担心该委员会权力过大， 

“课税标准之审定，乃督征机关之权衡 ，即征收机关亦无此种权限”；另一方面认为，政府与商界已经设有营 

业税评议委员会，“可作公正之咨询机关”，“似更无另行由厅派员会组之必要”。 3_ 为打消财政当局的顾 

虑，广州市商会在致财政厅的函中表示，该委员会只有“审定之责”，“核准备案之权仍在官厅，绝非侵夺督征 

机关之权衡”。商会同时明确指出营业税评议委员会和审定委员会的区别：前者“系以营业税征收机关交付 

之评议事项为限，即有涉及资本之评议，亦仅属某一商店临时发生之事”；后者“系就各行商列送之资本额为 

整个之审定，及为全年度征收根据者”。_1 3_ 

1931年12月28 El，广东省财政厅在复文中对广州市商会拟订的资本额审定委员会草案提出一些修改 

意见，如将该会名称中的“审定”改为“审查”，但财政厅方面表示不派员参加该委员会。_1 3Ⅲ ’在接到财政厅 

的复文后，商会方面认为，如果将审定委员会改称为审查委员会，“则实际只等于政府之咨询机关，其职务只 

等于各区之调查员司”，必然造成该会“形同虚设”；且政府不派员参加，也就没有“表示官商合作之精神”。 

经过讨论后，商会方面提出两项主张：(1)请求照原订审定委员会草案准予备案。(2)在审定委员会未审定 

资本额以前，请求1932年营业税仍照原有课税标准征收。 1 (PM’ 

确定课税标准事关 1932年营业税征收。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1932年 3月 5 Ft，广州市商会选派四名 

代表至广东省财政厅当面商议营业税资本额课税标准问题。对于商会代表提出仍照 1931年标准课税的要 

求，财政厅表示，“上年(1931年)营业税因创办伊始，为便利商人起见，凡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之营业，暂准 

以商业牌照资本额为课税标准，原属权宜办法，本年 自难援照办理。”[13~(P73)为避免与商界争执不下，影响营 

业税征收，财政厅向省政府提出一种变通办法：即在课税标准问题未解决以前，“凡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之 

营业，准照商业牌照资本额计税”；待该问题解决时，“再行按照从实征税”，“其已照商照资本额纳税者，得照 

缴过税额分别不足追补，有余发还，或流抵下期税款”。[2o](P95--97) 

广东省财政厅提出的“从实征税”实际上是按照中央税法规定，以营业额作为主要课税标准。但在各行 

商看来，广东“商场簿记，尚未完备，即勉就营业额课税，恐亦未得确实之标准”。各行商坚持主张由官商合 

组的资本额审定委员会核实资本确切数目。 3_ 广东省财政厅在复函中对此予以批驳：“广州市商业牌照 

十之八九，系属多年前给领，其所列资本额与现在营业规模多异。若必强照原领商照资额计税，则其结果，库 

收固属减短。同时资本减缩者，加重负担，既悖于公平。”为解决这一问题，广东省财政厅提出，由政府和商 

会共同派员组设“商店营业额估定委员会”，对商店营业额进行估定，呈由财政厅核准，即按照核准数额进行 

征税。 。 ‘ 埘 

广东省财政厅分别拟订了《广州市商店营业额估定委员会章程草案》和《广州市商店营业额估定办法》 

两份文件，作为“从实征税”的依据。根据《广州市商店营业额估定委员会章程草案》规定，该会人员由财政 

厅委员三人、广州市营业税局委员二人、广州市商会委员二人、广州市各行同业公会委员二人组成；该会的职 

权以估定广州市各商店营业额为限，各商店营业额经估定，并呈报财政厅核准备案后，即由财政厅发交市营 

业税局按照征税。_l 3_ 一 至于具体估定手续和程序则按照《广州市商店营业额估定办法》办理。该办法规 

定，估委会估定商店营业额，应依据该商店全年一切总支销(包括员工工资总额、铺租金额、自来水和电灯费 

总额及其他一切支出)及酌加普通利率为标准。[1 ](m ∞不难看出，广东省财政厅是在否决商会提出设立资 

本额审定委员会的基础上，拟组设营业额估定委员会，并希望借此彻底改变营业税的课税标准。 

然而，各行商并不同意广东省财政厅提出的“变通方案”。因为缺乏商会参与，营业额估定委员会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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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设立。受此影响，营业税征收只能按照原有办法征收。1932年 8月 31日，财政厅在给广州市营业税局 

的指令中指出：在改善课税标准办法未解决以前 ，“凡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之营业，暂准照商业牌照资本额 

课税”；待改善办法决定后，“其已照商资额纳税者，得照其缴过税额分别不足追补，有余发还”。[21] 这意 

味着经过反复争论之后，营业税课税标准又回到了搁置争议的“权宜之法”。至 1933年 12月 25日，财政厅 

不得不再次布告：“所有二十三年份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之商店，准予一律仍照原领商业牌照资本额计 

税。” ’由此可见，商界的反对和政府方面未能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使得营业税课税标准陷入了“积重 

难返”的困境。 

三、“积重难返”：课税标准的艰难调整 

营业税本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抵补地方裁厘损失而由地方开征的新税。从各地营业税收人状况来看，浙 

江、河北、江苏、山东等省均在300万元以上。[ ]( 。 相比之下，自1931年开征以后，广东营业税收人一直 

停滞不前。据统计，1931年 10月一12月广东省营业税收入 143，649元，各项经费支出46，612元 ；1932年 1 

月一l2月营业税收人695，607元，各项经费支出 124，531元。也就是说，在开征营业税的一年多时间里，营 

业税实际净收入仅 668，113元。[1。]( 数据显示，1933年度营业税收入为 763，605元 ，1934年度为 

984，079；~。 ](n。 ’造成广东营业税收入有限的最主要原因是，以资本额为主的课税标准未能反映各行商 

经营实况，由此带来巨额税收损失。为改变此种情形，广东省政府试图调整营业税课税标准，但因陈济棠统 

治下的广东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其所订营业税章则未经国民政府财政部审核通过，不具有最高法律性，未 

能得到各行商的认可和接受。 ． 

直至 1936年，广东归政中央以后，宋子良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决意整理地方财政税收，将调整课税 

标准作为改革地方营业税制度的突破口。1937年 1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了经财政部修正通过的《广东省营 

业税征收章程》。根据该章程规定，物品贩卖业、特许商办业、旅馆业、包作业、运送业、浴室业、理发业、介绍 

代理业、庄口业、茶馆业、中西餐馆业、洋服业、物品租赁业、映相业、酒店业、仓库业、码头业、市场业、屠宰场 

业、娱乐场业均以营业额为课税标准；印刷出版业、制造加工业、信托业、不动产买卖业、银号业以资本额为课 

税标准。 】(n跖 。 由此可见，新章程采用营业额和资本额两种课税标准，其中以营业额为主。这表明广东 

省政府希望通过将营业税课税标准由以资本额为主改为以营业额为主，并借此化解持续已久的课税标准之 

争，进而实现营业税收人的增加。 ． 

然而，新章程遭到以广州市商会为代表的各行商的激烈反对。1937年 1月 8日，各行商召开代表会议 

决定向财政当局请愿，-2 并表示“如官厅不能收回仍照二十五年度课税标准成命时”，各行商“决停业，侯财 

部解决”o[27]各行商强烈反对营业额课税标准的重要原因是认为，广东绝大多数的中小商店主要在市内从事 

辗转贩卖，“若对营业收入额课税，每经转卖，即课税一次。若转行贩卖无限之次数，即重抽无限之税款⋯⋯ 

则除少数直接贩运商店外，其余大多数之中下等级商店，势必无业可营”。 28J虽经广州市商会及各行商代表 

数次请求改善，但广东省财政厅仍决定继续执行新章程。 

为给政府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广州商界组织成立“反对营业税课税新标准案联合办事处”。该办事处 

通告全省商店：“一致暂勿申报 1937年度营业税，以待解决；纵使新章程仍照资本额课税，亦须请求重新核 

实课税标准，以免除苛扰”。1937年 1月15日，广州市商会全体执监委代表 120余行商，赴广东省政府、财 

政厅、营业税局请愿。[2 但财政厅长宋子良“以群情激昂，恐酿事变”，于当天上午乘机飞往上海“暂避风 

潮”。最终只能由财政厅秘书桂兢秋及科长董仲鼎代表宋子良接见请愿代表。商会主席请求财政厅“收回 

成命”，“令营业税局准照旧额课税”。 3oJ 

商界的请求未能为政府接受。财政厅在复函中指出，“不准照资本额课征营业税”，但表示，“各行商有 

特别情形，在不抵触法令范围内，可予以考虑”。各行商认为不满，决定再开会力争。_3l_1月26日，广州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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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开 120余行商会议，一致反对营业税新章程，要求仍照资本额课税，并以罢市相威胁。 与此同时，广州 

各行商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请求中央出面“撤销营业税新章，仍照资本额征税”0[33]在各行商的反对 

声中，广东营业税征收相当困难，“申报者寥寥”，为此广州市营业税局不得不呈请财政厅核准，“将申报期限 

展期”0[34]为缓和官商矛盾，广东省财政厅拟对营业税征收办法稍作调整，即“有娱乐性之商业，仍照营业额 

课税，批发制造等业则照资本额征税，但须重新申报资本额。” 

政府单方面制订的营业税章则显然未能让商界满意。1937年2月 1日，广州市商会再次召开各行商代 

表会议，决议组织广州市商会研究税则委员会，以市商会执监委员22人和各商行推举代表 19人为委员，该 

会主要职责和宗旨在于“对营业税课税新标准，加以详细之研讨”，“汇集各行商意见，贡献政府，以收集思广 

益之效”。E36]财政部方面对于成立税则委员会的行动表示支持，并致电广州市商会，“允改善征收办法”，由 

税则委员会将各行营业状况及分类课税标准呈营业税局核办，“如能照营业额征收者，照旧办理，其不能者 

照资本额征税，以上两法均不适合者，则照报酬金额征税”。l3 由此可见，财政部对此次课税标准之争十分关 

注，为化解纷争，甚至“允许”广东课税标准“偏离”中央税法的规定。 

广东营业税课税标准之争并未因财政部的表态而平息。1937年2月 17日，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代表再 

次赴财政厅请愿，并表达了两点意见：第一，在营业税问题未解决前，准各地商人暂缓申报。第二，仍照资本 

额征税。财政厅秘书桂兢秋在答复中表示，第一点建议“可以照办”；第二点意见“仍需考虑”。_38-3月 22日， 

广东省财政厅公布了《修正营业税减税办法》。根据规定，贩卖业仍照营业额征税，但对原订税率有所减轻。 

此举意味着政府当局试图通过减轻税率换取各行商对新课税标准的支持。但在各行商看来，财政厅颁布的 

减轻营业税税率办法，仍然主张以营业额为课税标准，“对于商人全体之请求，尚未著边际”。而各行商的实 

际要求是：“惟望变更以营业额课税，恢复以前照资本课税之标准。”_3 

由于各商行要求按照原课税标准征税的要求未能实现，广州市商会于3月24日开会，商量应对办 

法。 会议决议，由各行派代表一名组成请愿团，再次向省政府、财政厅、营业税局请愿。广州市商会的行动 

得到了佛山、江门、汕头、海口、番禺、乐昌、台山等地商会的支持和响应。_4 经政府与商界方面多次协商，最 

终决定由官商共同设立的营业税评议委员会核对税额。后因评议工作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广 

东省财政厅决定，依照1937年1月公布的《广东省营业税征收章程》办理，同时规定，当年7月以前“商会已 

评定之税额，若超过全年额半数者，则本年第一二两期税额，仍准照评定额数征收”；“其尚未评定部分，亦在 

指定期间内评竣，但评定之额，仍须送由当地营业税稽征机关审定”。_42](麟 此项办法经广东省政府第八 

届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议决通过施行。尽管商界仍有异议，但这此项决议毕竟成为了当时广东营业税征收的 

唯一法律依据。 

四、结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税制向现代税制转变的重要阶段，政府在改革田赋、盐税、厘金等传统税制的同 

时，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印花税、所得税等现代税制。作为一个引自西方国家的现代税种，营业税“取代”了在 

中国沿袭近八十年之久的“恶税”厘金，是中国税收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作为现代税收制度的核心 

要素之一，课税标准是营业税立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侯厚培曾言：“课税手续中最重 

要，而最难设定者，莫过于课税标准；而课税标准内之最难设定，又莫过于营业税。”[43]《 由于中国各地社会经 

济发展不平衡，西方营业税制度在中国地方的实践存在不同模式，各地课税标准也不尽相同。与大多数地方采 

用以营业额为主的课税标准不同，广东营业税制度的一大特点是采用以资本额为主的混合式的课税标准。 

营业税课税标准关系到政府与纳税人(各行商)的利益。为减少稽征手续及减低征税成本，广东省政府 

最初以商业牌照资本额作为营业税资本额的计税依据。但随着营业税的推广和实施，此种计税方式因未能 

反映各行商的经营实况，反而给政府带来巨额税收损失。于是广东省政府试图将课税标准由以资本额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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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以营业额为主。各行商因担心变更课税标准使其税负加重，故一直抵制和反对新课税标准，致使广东营 

业税征收困难重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场持续长达数年之久的课税标准之争中，以广州市商会为 

代表的广东各行商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能够反映各商的诉求，维护各商的利益。这说明当时广东地方 

政府与纳税人(各行商)已经形成一种相互制约机制，营业税制度的调整正是双方互动和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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